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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迪諾斯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星期四）上
午十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豐台區南四環西路128號院2號樓12層1506-1室（郵
編：100070）舉行股東特別大會（「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不論修訂與否）以下本公司
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謹此確認、批准及追認北京迪諾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海
南博拓科技有限公司（趙姝女士之子陳其照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二六年二月十一日的技術支持框架協議（「技術支持框架協議」）（其副本已提交大會，
並由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b) 謹此批准截至二零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與技術支持框架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有關的建議年度上限；及

(c) 謹此授權任何本公司董事代表本公司（其中包括）簽署、執行及交付或授權他人簽
署、執行及交付其可能酌情認為就使技術支持框架協議以及所有相關附屬文件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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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生效及實施屬必要、權宜或合宜的所有文件及契據，並進行或授權他人進行所有
相關行為、事宜及事項。」

承董事會命
迪諾斯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姝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可委任他人作為其受委代表代其出席並投
票。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的股東可委任一名以上受委代表代其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在投票表決時，可親身投票或透過受委代表投票。

2. 受委代表委任文據須以書面作出，並由委任人或其書面正式授權代表親筆簽署或，倘委任
人為公司，則須蓋上公司印章或由獲授權的高級職員、代表或其他人士代為親筆簽署。

3. 受委代表委任文據連同（如董事會要求）經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
簽署核證的有關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須盡快且無論如何不遲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
舉行時間48小時前（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方為
有效。

4. 受委代表委任文據於其所示簽立日期起計12個月屆滿後失效，惟就原訂於該日起計12個月
內舉行大會的續會或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上要求投票表決者除外。

5. 如為任何股份之聯名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均可親身或委派代表就該等股份
於大會上表決，猶如彼乃唯一有權表決者，倘超過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出席大會，則排名
較先人士（不論親身或委派代表）之投票方獲接納，其他聯名持有人之投票概不受理，就此
而言，排名先後乃根據本公司股東名冊有關聯名股權之排名次序而定。

6. 填妥及交回受委代表委任文據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於該情況
下，有關受委代表委任文據應被視作已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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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釐定股東出席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一）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該期間內概不進行
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
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釐定股東出席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的記錄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星期四）。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趙姝女士及李可先生；非執行董事李興武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躍華女士、王學謙博士及王祖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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